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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支付業務管理相關規範電子支付業務管理相關規範電子支付業務管理相關規範電子支付業務管理相關規範簡介簡介簡介簡介 

 

隨著《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以下簡稱管理條例）於 2015 年 2 月 4 日公

布，行政院定於同年 5 月 3 日施行，國內不少以網路或電子支付平台為中介經營

代收代付、收受儲值等業務（即俗稱之第三方支付業務）的業者已積極向金管會

申請電子支付機構之設立許可，以下將扼要說明經營電子支付相關業務者可能受

到之包含管理條例、相關之法規命令及其他規範。 

 

一、電子支付業務及業務模式 

1. 管理條例所規範之電子支付業務（以下簡稱本法業務）包含1： 

(1) 代理收付實質交易款項 

(2) 收受儲值款項 

(3) 電子支付帳戶間款項移轉 

(4) 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定之業務 

2. 業務模式 

 

                                                 
1 管理條例第 3 條第 1 項 

付款人 收款人 

電子支付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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帳戶間款項移轉業務帳戶間款項移轉業務帳戶間款項移轉業務帳戶間款項移轉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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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規範客體 

1. 規範對象2 

� 專營之電子支付機構專營之電子支付機構專營之電子支付機構專營之電子支付機構 

(1) 僅經營代理收付實質交易款項業務且所保管代理收付款項總餘額3

（以下簡稱所保管總餘額）逾新台幣 10 億元之股份有限公司 

(2) 除經營代理收付實質交易款項業務以外，亦經營收受儲值款項業務、

電子支付帳戶間款項移轉業務或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定之業務之股

份有限公司 

� 兼營之電子支付機構兼營之電子支付機構兼營之電子支付機構兼營之電子支付機構 

兼營本法業務之銀行、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或電子票證發行機構 

� 境外機構境外機構境外機構境外機構／／／／合作或協助機構合作或協助機構合作或協助機構合作或協助機構 

(1) 依其他國家或地區（包含大陸地區）法令組織登記，經營相當於本

法業務，而於我國境內經營本法業務者 

(2) 與境外機構合作或協助其於我國境內從事本法業務相關行為之電

子支付機構、非兼營電子支付機構業務之銀行、金融資訊服務事業
4或資料處理服務業者5 

2. 非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之規範客體6 

� 僅經營代理收付實質交易款項業務且所保管總餘額未逾新台幣 10 億元

者 

★ 符合上述要件者，倘因業務成長等因素致所保管總餘額逾新台幣 10 億

元，即成為管理條例的規範對象 

 

三、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之規範架構簡介 

 

 

 

                                                 
2 管理條例第 3 條至第 5 條、第 14 條、第 39 條、第 40 條；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第三條第二

項授權規定事項辦法第 3 條；與境外機構合作或協助境外機構於我國境內從事電子支付機構業

務相關行為管理辦法第 2 條、第 3 條 
3 依據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第三條第二項授權規定事項辦法第 2 條，係指經營代理收付實質交

易款項業務所保管使用者代理收付款項之一年日平均餘額。 
4 指銀行法第四十七條之三所定經營銀行間資金移轉帳務清算之金融資訊服務事業。 
5 指從事跨境網路實質交易價金代收轉付服務，管理條例施行前領有經濟部核發評鑑合格證明或

本條例施行後獲經濟部推薦之資料處理服務業者。 
6 管理條例第 3 條第 1 項但書、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第三條第二項授權規定事項辦法第 3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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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規範規範規範規範客體客體客體客體 非規範客體非規範客體非規範客體非規範客體 

適用法規 包含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洗錢防制

法、金融消費者保護法7、電子支付機構

業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事項／不得記載

事項、電子支付機構使用者身分確認機

制及交易限額管理辦法、與境外機構合

作或協助境外機構於我國境內從事電子

支付機構業務相關行為管理辦法等 

洗錢防制法、消費者

保護法、第三方支付

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記

載及不得記載事項等 

主管機關 金管會 經濟部 

許可／執照 專營／兼營本法業務、與境外機構合作

或協助從事本法業務相關行為，均需申

請許可；取得許可後需再申請核發營業

執照。 

（管理條例第 10 條、第 12 條） 

原則上毋須許可；倘

有涉及跨境網路交易

價金代收轉付業務，

仍需申請許可。 

資本額限制 � 最低實收資本額：新台幣 5 億元 

� 僅經營代理收付實質交易款項業務

者，最低實收資本額：新台幣 1 億元 

★ 主管機關得視社會經濟情況及實際

需要調整資本額之限制 

（管理條例第 7 條） 

無資本額限制 

交易限額 每一使用者之 

� 儲值餘額上限：等值新台幣 5 萬元 

� 帳戶間款項移轉上限：每筆等值新台

幣 5 萬元 

（管理條例第 15 條） 

★ 按身分確認之嚴謹程度，區分為三個

類別之電子支付帳戶，各有不同之代

理收付、儲值餘額及帳戶間款項移轉

限額之規定8、9。 

無特別限制 

                                                 
7 金管會 104 年 5 月 1 日金管法字 10400545920 號函 
8 電子支付機構使用者身分確認機制及交易限額管理辦法第 6 條、第 17 條 
9 電子支付機構使用者身分確認機制及交易限額管理辦法第 7 條：「電子支付機構接受使用者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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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規範規範規範規範客體客體客體客體 非規範客體非規範客體非規範客體非規範客體 

其他 � 原則上應專營電子支付業務，且不得

經營未經主管機關核定之業務 

（管理條例第 5 條、第 8 條） 

� 收受款項限制：必要時，主管機關得

就電子支付機構『收受使用者之支付

款項總餘額』與該公司『實收資本額

或淨值』之倍數予以限制 

（管理條例第 23 條） 

從事跨境網路交易價

金代收轉付業務者，

須依據《資料處理服

務業者受託處理跨境

網路交易評鑑要點》

向經濟部申請核發評

鑑合格證明 

 

結語 

為確保使用者利用電子支付服務時之資金安全，管理條例中設有多重風險控

款機制（例如對使用者支付款項動用及運用之限制、準備金繳存、累積虧損之退

場機制）及清償基金機制。惟現行法並未將「僅經營代理收付實質交易款項業務

且所保管總餘額未逾新台幣 10 億元者」納入管理條例及相關法規命令規範，故

尚難避免不肖業者為規避法規對電子支付機構之高度管制，而成立數家公司分別

經營代理收付實質交易款項業務，以降低所保管總餘額逾新台幣10億元之可能；

或心存僥倖縱公司所保管總餘額其後逾新台幣 10 億元，亦不依法向金管會申請

電子支付機構之許可；況事後補申請許可亦恐有未能周全監管之疑慮。 

此外，關於電子支付機構最低實收資本額之限制，僅得確定公司登記時實收

資本之高低，與其未來之財務狀況、風險控管及電子支付業務之專業經營等能力，

恐無直接必然關係。是以是否能達到立法者所希冀之維持業務之穩定與安全運作

並維護社會大眾權益之目的，殊值觀察。 

                                                                                                                                            
冊所開立之電子支付帳戶，其交易限額如下： 
一、第一類電子支付帳戶：每月累計代理收付實質交易款項之付款金額，以等值新臺幣三萬元

為限；儲值餘額以等值新臺幣一萬元為限。 
二、第二類電子支付帳戶：每月累計收款及付款金額，分別以等值新臺幣三十萬元為限。 
三、第三類電子支付帳戶：每月累計代理收付實質交易款項之收款及付款金額，由電子支付機

構與使用者約定之；個人使用者每月累計電子支付帳戶間款項移轉之收款及付款金額，分

別以等值新臺幣一百萬元為限；非個人使用者每月累計電子支付帳戶間款項移轉之收款及

付款金額，分別以等值新臺幣一千萬元為限。」 


